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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 西 医 科 大 学 药 学 院 文 件 
药学院〔2023〕8 号 

 
 

 

 

 

 

关于印发《广西医科大学药学院实验室安全教育

培训制度》的通知 

 

院内各科室： 

为进一步加强我院实验室的安全管理工作，增强我院教

职工、学生的实验室安全与保护责任意识，防止和减少事故

的发生，结合实际，制定了《广西医科大学药学院实验室安

全教育培训制度》。现予以印发，请遵照执行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广西医科大学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3 年 4 月 27 日 

 

 

 

 

  

内部资料性文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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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西医科大学药学院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制度 

 

第一章  总 则 

 

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实验室安全管理，强化师生的实

验室安全与环境保护责任意识，落实实验室安全准入制度，

防止和减少事故发生，保障实验室正常有序运行，确保师生

员工生命与实验室财产安全，制定本制度。 

第二条 本制度适用于我院所有在实验室从事教学、科

研、管理工作的教师，所有在实验室从事科学研究或学习、

实习、交流培养的学生，以及实验室其它工作人员。 

第三条 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职责分工如下： 

（一）药学院实验室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学院层面实

验室安全教育培训的监督和检查工作； 

（二）学院委托药学实验中心组织实施学院实验室安全

教育培训工作。各实验室负责本实验室的安全培训管理工作

（包括安全课程安排，教工、学生安全学习培训的组织、准

入制度落实、教育培训档案管理等）。 

（三）各研究生导师、带教本科生的教师负责所属学生

的安全培训工作，组织学生学习与教学课程和科研工作相关

的安全知识，学习并遵守各实验场所的规章制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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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章  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 

第四条 实验室安全培训包括思想教育、法制教育、安

全知识教育、安全技能教育以及预防教育等培训。内容包括

但不限于： 

（一）国家与地方关于高校实验室安全与环境保护相关

政策法规。 

（二）学校和学院实验室安全管理相关规章制度。 

（三）实验室人员岗位职责，安全操作规程。 

（四）实验室安全、环境保护及废弃物处置常识。 

（五）针对本实验室的专项安全与环境保护知识。 

（六）实验室急救知识与事故应急处置预案。 

（七）其它本制度未提及但与实验室安全和环境保护相

关的知识。 

第五条 各实验室要持续开展安全教育活动。按照“全

员、全面、全程”的要求，创新宣传教育形式，通过微信公众

号、QQ 群、安全工作简报、安全文化月、安全专项整治活

动、实验室安全达标、实验室安全评估、安全知识竞赛、微

电影拍摄等方式，宣讲普及安全常识，强化师生安全意识，

提高师生安全技能。鼓励开设实验室安全必修或选修课程，

组织实验室安全考试或竞赛，定期或有针对性的组织应急演

练等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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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条 进入实验室的师生必须先进行安全技能和操作

规范培训，掌握实验室安全设备设施、防护用品的维护使用，

未通过考核的人员不得进入实验室进行实验操作。 

第七条 各实验室要把实验室安全教育培训内容列为业

务学习的内容之一，纳入相应的工作计划和日常工作考核内

容中，不断加强师生员工履行实验室安全义务的自觉性，提

高实验室安全防范与自我防范的能力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广西医科大学药学院办公室       2023 年 4 月 27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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